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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施政報告(2月份) 

資料截止日期：113年 2月 29日 

資料更新日期：113年 2月 29日 

重 要 施 政 成 果 

財
務
管
理 

113 年 2 月執行債務還本 26 億元，本市債務餘額降至

798億元，蔣市長上任後減債達 100億元 

本局於 2月執行 113年度總預算非自償債務還本 26億元，

提前償還債務基金較高利率短期借款，債務未償餘額實際數由

蔣市長 111年底上任時之 898億元降至 798億元，上任後累計

減債達 100億元，有助減輕債息負擔，人均負債亦由上任時之

3.62萬元降至 3.17萬元。 

菸 
酒 
暨 
稅 
務 
管 
理 

會同本市商業處辦理「113年第1次本市登記有案之八大

行業營業場所聯合檢查」 

本局於 113年 1月 15日起至同年 2月 23日止會同本市商

業處、消防局、環保局及衛生局等至本市登記有案之八大業者

辦理聯合檢查，查核業者販售之酒品標示是否有違反菸酒管理

法等相關規定或誤導消費者之情形，共檢查 88 家業者尚符合

規定，另輔導業者應提供酒後代駕服務資訊予消費者。 

金 
融 
管 
理 
 

召開「臺北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」

第 74次會議 

為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，本局於 113 年 2 月 21 日召開

第 74 次本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議，透過各領

域委員之專業，提供「臺北市北投製片廠(桃源段一小段 187地

號)新建營運移轉案」招商策略、產業遠景、財務規劃、市場景

況等諮詢意見及建議，以利案件整體招商規劃，並期能提高民

間投資意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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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要 施 政 成 果 

公 
產 
管 
理 

北投區行政中心中繼辦公場所需求調配 

北投區行政中心因結構安全問題規劃拆除重建，為持續提

供北投在地居民便利之洽公地點及環境，本局協助尋覓中繼辦

公場所，並依「臺北市市有不動產供需調配計畫」所定之查核

機制，已辦理 4 次市有不動產專案查核共 17 處標的，協助尋

覓中繼場所，並召開會議協商各機關中繼方案。 

相關中繼辦公場所除北投區公所、北投區戶政事務所及北

投就業服務站以「租賃辦公廳舍」方式辦理外，稅捐稽徵處北

投分處、聯合醫院北投門診部及社會局北投社福中心等 3單位，

經本局提報 113年 2月 5 日「臺北市市有資產供需整合會議」

第 11 次會議決議，分別將北投區行政中心鄰近之文化區民活

動中心、奇岩區民活動中心及北投觀光醫療暨健康保健中心 2、

3樓調配予上開需求機關使用。 

 

 

 

 

非 
公 
用 
財 
產 
管 
理 

召開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市有財產審議委員會第 27 次會

議 

本局市有財產審議委員會於 113年 2月 22日召開第 27次

會議，審議本局所提 6個提案，後續市有不動產收益除可充實

市政建設財源外，並可提升使用效率及促進產業經濟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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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要 施 政 成 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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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 338號 4樓之 7等 6戶房地、

5個汽車停車位公開標租案」順利標脫 

本局辦理公開標租本市大同區民族西路 338號 4樓之 7等

6 戶房地及 5 個汽車停車位，已於 113 年 2 月 6 日開標，決標

之年租金為新臺幣 196萬 9,999元，租期為 5 年，除有效活化

市有不動產，相關租金收入亦可挹注市庫。 

支 
付
業 
務 

辦理 113年 3月薪津及月退休金（撫慰金）發放作業 

已辦理完成 113年 3月薪津、退休人員月退休金及撫慰金

等各項給與發放作業。 

 


